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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軍事訓練營 
2008年 11月 12至 15日 
學生備忘事項 

1. 集合 

集合日期： 2008年 11月 12日(星期三) 
集合時間： 上午 8:00 
集合地點： 學校操場 
交通安排： 直通巴士（聖芳濟è深圳è深港青年拓展訓練營: 深圳市光明農場附

近深圳市育新學校內 

備註： 過關時，中一同學將分為 15組，每組 10-11人，分別由 1名教師或 1
名家長義工隨行，請不要隨便離隊，並必須聽從老師及家長義工的指

示。 

 
2. 解散 
解散日期： 2008年 11月 15日(星期六) 
解散時間： 約下午 5:30 
解散地點： 學校操場 
交通安排： 直通巴士（深港青年拓展訓練營è深圳è聖芳濟） 

備註： 於羅湖過關時，每組分別有 1名教師或 1名家長義工隨行，請不要隨
便離隊，並必須聽從老師及家長義工的指示。如學生有家長陪同，則

可於深圳訓練營離隊，惟需事前通知老師。 

 
3. 結業禮 
如家長已報名參加 15/11於深圳訓練中心所舉行之結業禮，可於以下時間集合。 
集合日期： 2007年 11月 15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 上午 8:30 
集合地點： 學校操場 
交通安排：  直通巴士（聖芳濟è深圳è深港青年拓展訓練營） 

 
4. 聯絡老師 
如有查詢，請家長於 11月 11日前直接聯絡羅翠蓮老師或梁兆康老師，電話：
24920226或 24927055。 

 
5. 報平安 
本校老師衹會安排學生利用電話咭於 11月 12日或 13日晚上十時前致電回家。另
外，出發當日亦會透過短訊通知家長有關各同學安全到�鶖灡均C如遇有特發情�，

必盡快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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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飾 
出發及回程時需穿�整齊體育制服及運動鞋，訓練期間則穿著所提供之軍服。 

 
7. 勿攜貴重物品 
學生如有攜帶手提電話，入營後將由隨隊老師代為保管，故請盡量不要攜帶貴重物

品入營，如有遺失，責任自負，老師及家長義工概不負責。 

 
8. 少量零用錢 
營費已包括一切食宿，家長可為子弟預備少量金錢，以備不時之需，亦可兌換少量

人民幣給予學生作購買飲料之用，切勿攜帶大量金錢。 

 
9. 不帶違禁品 
學生不准攜帶各類電子遊戲機、MP3、撲克、不雅印刷書列及海關違禁等物品入營。
如有發現，老師、家長義工及軍官有權沒收上述物品，直至回港交回家長。 

 
10. 備有效証件 
學生必須帶備兒童身份證及有效回鄉證或入境簽證。過關後，老師將會收集所有証

件及八達通儲值票代為保管以免遺失，直至出境前再派發給各學生。 

 
11. 保險 
訓練中心已為各參加者代購平安保險，最高賠償限為人民幣 20萬圓。另本校亦為
每位參加者購買團體外遊保險，惟學生仍須時刻注意個人安全，勿作危險玩意。 

 
12. 平安葯物 
因天氣關係，學生需多飲開水，請自備個人平安葯物以備不時之需，老師及家長義

工不會供應葯物給學生服用。 

 
13. 自備物品 
學生需自備晴雨用具，足夠禦寒的衣服鞋襪、替換內衣褲及可載熱水之水壺。期間

可自行洗濯衣服(手洗)。請自備牙膏、牙刷、皂液、洗頭水及毛巾等個人日常用品。 
 
14. 工作人員 
將有家長義工及老師留宿隨團照顧學生。出發及回程更有多位老師及家長陪同過

關。 

 
15. 要服從指導 
學生應聽從老師、家長義工之指示，服從營地教官命令及遵守營規。 

 
16. 緊急事故 
於營期 12/11至 15/11期間，如有緊急事故，家長要聯絡在深圳之負責老師，可致
電手提電話 6726 1949 / 131 43961949，此乃漫遊儲值咭電話，通話時間有限，如非
緊急請致電校務處電話 24920226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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